
烟芝民字 匚⒛2σ〕⒆ 号

芝罘区关于调整完善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发放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根据 《山东省民政厅关于推进社会救助领域“放管服
”
改革的

指导意见》 (鲁 民 E2019〕 36号 )、 《烟台市民政局关于调整

完善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发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烟 民函匚⒛⒛〕

” 号 )以及 《芝罘区社会救助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作实施方案》

(烟芝民字 匚⒛⒛〕37号 )要求,为进一步健全经济困难老年人

补贴制度,简化审批程序,方便群众办事,在 《关于完善经济困

难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》 (烟芝民匚zO19〕 53号 )基础上,现

就调整完善芝罘区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制度通知如下:

一、进一步简政放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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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放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审批权限,取消县级民政部门审批

环节,由街道 (园 区)直接进行审核认定。

(一 )对新申请低保的老年人,取消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申

请、公示环节,改由街道 (园 区)随低保审批直接予以审核确认 ,

发放名单和发放金额报区民政部门各案,按照 60ˉ79岁 、80ˉ89

岁、90ˉ99周 岁每人每月分别补助 80元、100元、200元的标准 ,

随低保金同步发放、分别标注,确保新批低保老年人应发尽发。

(二 )对在保低保对象,达到相应年龄要求直接享受或调整

至相应补助金额,不再需要个人申请,由街道 (园 区)提前对比

低保信 J息 ,对符合条件的直接办理,新增或调整发放名单和发放

金额报区民政部门各案。实行当月确认、当月发放。

(三 )对每人每月增发 80元补贴部分,参照烟芝民 E⒛ 19〕

53号文件规定,改 由个人申请、街道审核确认、公示环节执行。

完善 《失能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申请表》 (附件 ),及时录入省

养老管理平台。街道 (园 区)及社区 (居 民区) 应尽主动告知

义务,确保符合条件人员应发尽发。

(四 )对不再符合低保条件在停发低保金的同时停发经济困

难老年人补贴,各街道 (园 区)加强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与殡葬

信息比对,及时停发死亡低保老年人补贴。

二、统一归口申请

对 (烟芝民 E⒛ 19〕 53号 )文件规定的持有智力、精神和肢

体重度残疾证明的低保老年人,增发 80元补贴部分 (护理补贴 )

不再从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中申领,归 口由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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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。对无重度残疾证,但生活长期不能自理、经评估能力等级

为 ⒉3(《老年人能力评估》 (MZˉTOO1乇013)评定标准)的 ,

其护理补贴从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渠道申请发放。由各街道 (园

区)于每月月初固定时间,集中评估一次,当 月确认、当月发放、

或从次月补发。区民政部门指导街道 (园 区)采取委托第三方机

构评定、组成评估小组评定等方式,规范推进老年人能力评估工

作。评估所需费用由各街道 (园 区)每年 11月 1日 -11月 5日

统一向民政部门上报,由 民政部门统一向第三方机构结算。

三、补贴发放

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用于老年人基本生活、养老服务、护理

等方面支出∷由各街道 (园 区)每月将发放名单和发放金额报区

民政部门各案,再 由区民政局报区财政局申请拨付资金,通过金

融机构同步社会化发放,与低保金分别标注。

四、建立动态管理机制

为经济困难老年人发放补贴数据,要全部录入山东省养老管

理平台,每月及时更新,动态管理。要加强困难老年人补贴发放

数据与低保管理系统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系统、殡葬管理系统

的比对分析,对因死亡或经济状况发生改变等不再符合条件的人

员,要及时在困难老年人补贴发放模块中作出变更处理。

请各街道 (园 区)务必加强对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工作重要

性的认识,全面摸排、及时核对、精准发放,及时准确将经济困难

老年人信息录入山东省养老管理平台,并确保平台数据和发放数

据一致。要加强政策宣传,及时准确公布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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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范围、标准和申办程序∵,并实行主动告知。对弄虚作假,骗

取、挪用、拖欠补助资金的行为,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本通知自⒛⒛ 年 10月△日施行,烟芝民匚⒛ 19〕 53号文件

继续执行,与本通知规定不-致的,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:失能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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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失能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申请表

姓  名 `l±另刂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区(县)  街(镇)   村(居 )

由阝   瑚南
住宅电话

手  机

年  龄 □ 60ˉ 79周
岁

□80—89周 岁 □90-99周 岁

代理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

代理人地址 县(市、区)   街(镇)    村(居)  路   号  房

电 话 手  机

申请人(代理人)签字:

年  月  日

评估机构 (小组 )评估结果 :

□能力等级2级 口能力等级3级

评估机构 (小组)盖章
评估人签字         年  月  日

乡镇(街道)审核意见:

签名(盖章)       年  月  日

注: 在相对应□打
“

V’
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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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芝罘区民政局办公室     ⒛⒛ 年 9月 28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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